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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国家主席是什么样的国家机构

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机构，需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法律，任免总理
昨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国家主席将提名国务院总理人选。按照宪法规定，国家
主席并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个国家机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

接受外国使节，还拥有公布法律和人事任免等职权，这些职权必须根据全国人大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进行。

国家主席这个称呼单独出现时，一般是在礼宾场合。今年
1

月
18

日，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颁发国家对科学技术创新最高规格奖励的人是国家主席。去年
12

月
17

日，加拿大、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3

国新任驻华大使向中国国家主席递
交国书。去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家主席发表新年贺词，向世界人民祝贺新年。在
这些场合，国家主席是中国的代表。

职 权 国家主席没有法律否决权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

动，接受外国使节。

国家主席的主要职权根据宪法规定还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
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
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
令。

以一部法律为例，经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还要经过
国家主席公布才可生效。 国家主席公布法律，采用主席令。

国家主席并没有法律否决权，凡通过的法律，国家主席都必须公布。 我国法
律没有规定， 如果国家主席拒绝公布已经通过的法律该怎么办。 在我国立法史
上，也没有出现过此种情形。

另外，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派遣和
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

在我国，国家主席无实质、独立的权力，是“虚位”国家元首。 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主席并不是一个职务。 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机构，只不过国家主席由
一人担任。

历 史

1975

年被撤销
1982

年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设立于

1954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也设立了主
席，但这个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毛泽东担任。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在全国人
大之下， 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

国家主席是一个独立国家机构，是国家代表和象征。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
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使国家更安全。

这时的国家主席是有部分实权的，在必要时可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
高国务会议主席。毛泽东表示：“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 ”

首任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朱德任副主席。 后来因为国事繁忙等原因，毛
泽东决定辞去国家主席，并且发表声明。

1959

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
为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任副主席。

直到
1966

年，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公布大量法律法令，

召开过多次国务会议，接见不少外国使节，履职正常。“文革”爆发后，国家主席刘
少奇被打倒，此后，国家主席长期空缺。

1975

年，新中国颁行第二部宪法，正式取
消国家主席的建制。

1978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三部宪法，未恢复设
置国家主席，但把

1954

年宪法规定的一些国家主席职权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行使。这些职权包括接受外国使节、公布法律和法令，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等。

1980

年再次决定修改宪法时，是否设置国家主席成了大问题。 时任宪法修
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专门向邓小平请示。当时研究发现，不设国家主席代表
国家有很多不便，比如用委员长名义邀请外国元首来访，对方认为不对等，因为
委员长职务在外国认为是议长。

邓小平认为，要设国家主席，但职权要写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政务。这部宪
法于

1982

年通过，设立国家主席、副主席。

任 期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家主席由谁来担任，一直也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

1982

年宪法”修改中，

也有人不主张设国家主席，理由是，如果设立只有邓小平担任主席，但小平同志
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担任国家主席，所以只好不设国家主席。

就在难以选择之时，邓小平说，“除了我，别人也可以担任”。

1981

年
5

月
15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荣誉称号。

1982

年
12

月，新中国第四部宪法，也就是现行宪法通过。在
1983

年
6

月举
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李先念被选举为国家主席。 他成为恢复设置这一机构以
来，第一位国家主席。此时，他在党内任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 乌兰夫，被选举担任国家副主席。

5

年之后，杨尚昆当选国家主席，王震任副主席，李先念转任全国政协主席，

此时，杨尚昆的党内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这个时期，出访、接待外宾等外事活动是国家主席的重要工作内容。李先念、

杨尚昆也会到工厂、农村视察。

1993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03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次年，他任职中央军委主席。

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五年，且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在江泽民第一任期内，副主席为荣毅仁，第二任期内，副主席为胡锦涛。在胡
锦涛第一任期内，副主席为曾庆红，第二任期内，副主席是习近平。

2008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当选国家副主席。 （据新华社）

人大

政协

主席团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

提名表决决定

提名表决决定

国家副主席

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

军委副主席 委员

秘书长
审计长
各委员会主任
国务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各部部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主席团如何决定候选人？

根据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进行选举时，由主席团提名推荐候
选人。 实践中，主席团都是根据中
共中央的建议提出候选人名单的。

提名选举产生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提名选举产生

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政协副主席 秘书长 常务委员

选举是否差额？

谁有选举权？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
45

周
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
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
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
从代表中提名。

从
1988

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开始，每届全国人大换届选举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时，都实行差额选
举。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其他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均不实行
差额选举。

推荐候选人

讨论酝酿候选人 确定正式候选人

投票选举

候选人 选
举
票

表
决
票

代表如何参与选举？ 选举票：

表决票：

为了使代表对候选人有较充分的了解，

保证选举的民主性， 主席团提名的不能
直接成为正式候选人， 必须经各代表团
讨论、酝酿协商后，再由主席团根据较多
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
以表示弃权； 表示反对的， 可以另选他
人，表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

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
以表示弃权，但不能另提人选。 选举或者
决定的人选， 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全体代
表的半数，始得当选或者通过。

对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职，宪法使用的是“选举”这
个概念，即上述人选由全国人大选举，使用的是“选举票”

对于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
组成人员的人选，宪法使用的是“提名”和“决定”这
两个概念，即上述人选由人大代表使用“表决票”

秘书长副委员长


